
主动公开 南府复〔2023〕270号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里水镇下亨田片区
上亨田地块“三旧”改造方案的批复

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

佛自然资南〔2023〕167号文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上报的《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三旧”改

造方案》（见附件 1、2）。同意该项目采取村企合作改造模式，

由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沙涌社区上亨田股份经济合作社及其通过

公开招标方式选取的土地前期整合作方合作改造，对佛山市南海

区里水镇沙涌社区上亨田股份经济合作社位于东至广佛江珠高

速，南至规划一路，西至上亨路，北至江边村的 14.1987公顷土

地实施全面改造。

二、请你局组织改造主体及时按照经批准的改造方案完善有

关标图入库、规划用地手续，并签订实施监管协议。请你局会同

区相关部门和里水镇按规定监管，确保该项目有序改造。

三、该项目涉及征地补偿安置须按照经批准的补偿安置方案

及有关规定执行，切实保障有关原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征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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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不落实的，不得强行使用被征土地。

四、该项目实施前，项目中涉及的 41 株树木涉及砍伐、迁

移行为的，须按照省、市、区的有关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五、改造方案实施情况须按规定及时报备。

六、本批复自印发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年（需在本批复有

效期内办理完成规划及用地手续）。

附件：1.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三旧”改造方案汇

总表

2.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三旧”改造方案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

2023年 9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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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三旧”改造方案汇总表

项目
名称

项目
编号

所属区
位

项目
申请
人

项目
所在
城市
更新
单元
计划
编号

项目实施方案内容

项目占地面积 改造
前
土地
用途

改造
后
土地
用途

办理
用地
手续
情况

改
造
类
型

改
造
模
式

供
地
方
式

无偿移交公益性用地情况 联动改造情况
历史文化
遗产情况

工业红线
及现状
管理台账
压占情况公顷 平方米

里水

镇下

亨田

片区

上亨

田地

块

里水

镇城

市更

新单

元

（202

1）

NH-C-

04-05

-11-1

南海区

里水镇

东至广

佛江珠

高速，

南至规

划一

路，西

至上亨

路，北

至江边

村

佛山市

南海区

里水镇

沙涌社

区上亨

田股份

经济合

作社

里水

镇城

市更

新单

元

（202

1）

NH-C-

04-05

-11

14.1987 141986.81
工业

用地

二类

居住

用地、

商业

用地、

工业

用地、

中小

学用

地、公

园绿

地、城

市道

路用

地

改造项

目范围

内

2.1622

公顷用

地正在

办理

“总登

记”确

权手

续，

7.6081

公顷用

地办理

旧村庄

集体建

设用地

转为国

有建设

用地手

续。

全面

改

造，

分二

期实

施整

体拆

除重

建

村

企

合

作

改

造

模

式

挂

账

收

储

公

开

出

让

（

工

改

居

部

分

）

1、本项目属于混合改造类项目。根据所属已

批控规，人均绿地达到 15.29平方米/人，依

据佛府办〔2020〕17号文件规定及已批复的

单元计划，改造项目无偿移交公益性用地比例

按 15%执行。

2、本项目共 14.1987公顷，涉及“工改

商”“工改居”的净用地面积合计 5.8018公

顷，因此需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面为：

1.0238公顷。

3、3.9120公顷公益性用地（包括公园绿地

2.2177公顷、城市道路用地 1.4356公顷，中

小学用地 0.2587公顷）用于承担改造项目

“工改居”用地的联动改造任务。折合可承担

联动改造任务 4.8900公顷。该部分公益性用

地中，有 1.4356公顷城市道路用地、0.2587

公顷中小学用地由原土地权属人办理“集转

国”手续后，在“工改居”地块收储时由原土

地权属人无偿移交政府收储，由政府或出让方

案约定主体建设，并在完成建设后无偿移交政

府。项目范围内联动改造公益性用地有2.2177

公顷用地（公园绿地）由《土地前期整理协议》

确定的土地前期整理合作方实施建设，保留集

体建设用地性质，并与政府签订相关协议，无

偿交由镇政府托管，作为公益性用地使用。

4、0.5132公顷公益性用地为项目内其它公益

性用地，其中有 0.0758公顷为公园绿地，

0.4374公顷为城市道路用地，待项目外周边

基础设施实施时一并建设。

1、本项目范围内工改二类居住

用地面积为 4.8900 公顷，按政

策需要承担联动改造任务面积

为 4.8900 公顷。本项目拟采取

“工改公”途径实施。

2、在项目范围内可联动的“工

改公”面积 3.9120公顷（包括

公园绿地 2.2177 公顷、城市道

路用地 1.4356 公顷，中小学用

地 0.2587 公顷），折算联动改

造任务面积为 4.8900 公顷。项

目范围内联动改造公益性用地

中有 1.6943公顷用地（城市道

路用地 1.4356 公顷、中小学用

地 0.2587 公顷）办理“集转

国”手续后无偿移交政府收储，

拟由政府或其指定单位分期建

设。

3、项目范围内联动改造公益性

用地有 2.2177 公顷用地（公园

绿地）由《土地前期整理协议》

确定的土地前期整理合作方实

施建设，保留集体建设用地性

质，并与政府签订相关协议，无

偿交由镇政府托管，作为公益性

用地使用。以上共实施联动改造

面积 3.9120公顷，折算联动改

造任务面积 4.8900公顷。

已作相关调

查，项目范围

内不涉及历

史文化名镇

名村、传统村

落、历史文化

街区、文物保

护单位、不可

移动文物、历

史建筑、历史

地段、地下文

物埋藏区、红

色革命文化

遗址、工业遗

产、农业文化

遗产灌溉工

程遗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古树名木及

古树后备资

源。

1、项目范

围 在 2021

年 底 现 状

工 业 用 地

管 理 台 账

中 涉 及 减

量 调 出 现

状 工 业 用

地 面 积

10.6800 公

顷，已制定

工 业 用 地

增 改 平 衡

实 施 方 案

2、涉及压

占 工 业 用

地 红 线

3.0405 公

顷，控规为

一 类 工 业

用 地 及 其

配套道路，

项 目 按 控

规实施。因

此，符合相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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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
“三旧”改造方案

（项目编号：里水镇城市更新单元（2021）NH-C-04-05-11-1）

为实施南海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南海区

“三旧”改造专项规划和南海区 2023 年度“三旧”改造项目实

施计划，我区拟实施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对位于佛山

市南海区里水镇沙涌社区上亨田股份经济合作社内的里水镇下亨

田片区上亨田地块的旧厂房进行改造。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沙涌

社区上亨田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项目的申报主体，根据已经批准

的《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城市更新单元计划》（单元计

划批复文号：佛自然资南复〔2021〕00032 号）及佛山市南海区

里水镇沙涌社区上亨田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改造意愿征询结果编制

改造方案。改造方案如下：

一、改造地块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

1.改造范围区位及面积。

改造项目位于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沙涌社区上亨田股份经

济合作社内，具体范围东至广佛江珠高速，南至规划一路，西至

上亨路，北至江边村，改造范围总用地面积 14.198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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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86.81 平方米，折合 212.98 亩，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下同）。

（详见附图 1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范围界线图）

2.改造范围划定及边界调整说明。

改造项目单元计划批复的项目面积为 14.2235 公顷（佛山

2000 坐标，转换 2000 国家大地坐标为 14.2260 公顷）。由于原

单元计划批复项目范围内有 273.28平方米地块不符合有关规定，

因此项目实际改造范围界线相比单元计划有微调，面积由

14.2260公顷调整至 14.1987公顷（均为 2000国家大地坐标），

调整比例约 0.19%。减少的地块在规划为公园绿地（242.27平方

米）、中小学用地（1.64平方米）、一类工业用地（1.94平方米）、

城市道路用地（27.43 平方米），与单元计划批复相比较，实际

改造项目范围内公益性用地总面积有所减少，但仍满足公益性用

地比例要求。

（详见附图 2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范围界线调整示

意图）

3.实施改造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评价。

一是上位规划要求。依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1+4”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建设总体规划》等要求，

本项目北邻广佛五个合作节点之一的“白云—南海”试验区，引

领广佛边界全面融合。改造项目应把握区位优势，打造产城人融

合的新型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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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法定规划要求。根据《佛山市南海区 NH-C-04-05-11、

NH-C-04-05-12街坊（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控制性详

细规划局部调整》（批复文号：佛府办函〔2022〕33号），片区

用地规划功能主要为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公园绿地、一类

工业用地、中小学用地等，功能定位为绿色宜居、服务配套和新

型都市产业，有必要尽快按控规实施，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完善

生活服务配套。

三是改造后环境和效益将显著提升。改造项目范围内现状主

要为旧厂房，用地效率低下，产出较低，整体环境情况较为混杂，

属于现有土地用途及建筑使用功能明显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

求。改造后产业发展方向为居住、商业以及新型产业。生活空间

方面，落实公益性设施，将进一步完善片区的社区服务资源；生

产空间方面，落实 2023 年度“三旧”改造项目实施计划要求，

建设产业载体；生态空间方面，优化生态格局，与片区共同构建

蓝绿成网的生态格局。

综上，改造项目将旧厂房拆除改造成高品质居住小区与新型

产业区是合理的。

（二）土地现状情况

改造项目总面积 14.1987公顷，范围内不涉及“三地”、其

他用地、征地留用地、与原“三旧”用地置换的“三旧”用地或

其他存量建设用地、使用原“三旧”用地复垦产生的规模或指标

的非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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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地块 2009 年土地利用现状中，建设用地面积 14.1770

公顷、未利用地面积 0.0217公顷（其中裸地 0.0217公顷）、农

用地 0 公顷；2021年土地利用现状中，建设用地面积 14.1987公

顷、农用地面积 0公顷、未利用地 0公顷。

按权属划分，涉及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沙涌社区上亨田股份

经济合作社属下的集体土地 14.1987公顷（2021年土地利用现状：

建设用地面积 14.1987公顷、农用地面积 0公顷、未利用地 0公

顷），实地在 2009年 12月 31日前已建设使用，并按照规定标图

入库，按建设用地进行报批。

属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沙涌社区上亨田股份经济合作社所

有的集体土地（涉及压占面积共 14.1987公顷），已领取 1宗土

地所有权证[证号：粤（2018）佛南不动产权第 0104553号（涉及

压占面积 14.1987公顷）]，其中已领取 12宗不动产权证（集体

使用权证），涉及压占面积共 12.0365公顷，证号分别为：集用

（2015）0800370号（涉及压占面积 0.6022公顷）、集用（2015）

0800372号（涉及压占面积 0.6078公顷）、集用（2015）0800371

号（涉及压占面积 0.3748 公顷）、粤（2018）佛南不动产权第

0190802号（涉及压占面积 1.4509公顷）、粤（2019）佛南不动

产权第 0038116号（涉及压占面积 3.9964公顷）、粤（2018）佛

南不动产权第 0016339号（涉及压占面积 0.7103公顷）、粤（2022）

佛南不动产权第 0106877 号（涉及压占面积 0.9833 公顷）、粤

（2023）佛南不动产权第0025770号（涉及压占面积0.0149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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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2023）佛南不动产权第 0025824 号（涉及压占面积 0.2173

公顷）、粤（2023）佛南不动产权第 0026278号（涉及压占面积

0.3995公顷）、粤（2023）佛南不动产权第 0047128号（涉及压

占面积 0.1847公顷）、粤（2023）佛南不动产权第 0053527（涉

及压占面积 2.4944 公顷）；正在办理“总登记”确权手续的土

地面积为 2.1622公顷。

（详见附图 3-1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建设拟征（占）

用土地权属情况及完善历史用地手地分析图、附表 3-2佛山市南

海区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土地权属明细表）

项目范围内不存在抵押（查封）情况。

改造项目地块现用途为工业用地，建筑用途主要为旧厂房。

现为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沙涌社区上亨田股份经济合作社社自

1992年 6月开始使用，12.0365公顷用地已按规定办理用地报批

手续和合法用地手续，2.1622 公顷正在办理“总登记”确权

手续。

改造项目内纳入拆除范围的原有旧厂房建（构）筑物基底面

积 112560.79平方米，建（构）筑物面积 147407.11平方米，容

积率约 1.04，年产值约 500 万元。截至 2023年 4 月，已拆除建

（构）筑物基底面积 58871.23平方米，已拆除建（构）筑物面积

45348.06平方米；未拆除的建（构）筑物基底面积 83363.67平

方米，建（构）筑物面积 71037.02平方米。该项目范围内未拆除

的建（构）筑物按《土地前期整理协议》约定拆除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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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图入库情况

改造项目地块有 14.1987 公顷土地已标图入库，图斑号为

44060502907（压占面积 0.0092公顷，入库时间为 2011年 12月）、

44060558025（压占面积 1.7077公顷，入库时间为 2023年 5月）、

44060558024（压占面积 4.0215公顷，入库时间为 2023年 5月）、

44060500644（压占面积 8.4603公顷，入库时间为 2023年 4月）。

（四）规划情况

改造项目地块 14.1987公顷土地全部符合《佛山市南海区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调整完善）》（均为城乡建

设用地，均为允许建设区）；符合《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2.7652公顷位于适建区，11.4335公顷位于限建区，已

编制控规，明确城乡规划管理要求）；已纳入《南海区“三旧”

改造专项规划（2019-2025）》和《佛山市南海区 2023年度“三

旧”改造实施计划》；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佛山市南海区

NH-C-04-05-11、NH-C-04-05-12街坊（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已法定，批复文号：佛府办

函〔2022〕33号），在详细规划中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4.8900

公顷）、商业用地（0.9118公顷）、城市道路用地（2.6142公顷）、

公园绿地（2.5761公顷）、一类工业用地（2.9479公顷）、中小

学用地（0.2587公顷）。（以最终规划设计条件为准）

（五）项目内历史文化资源情况

项目范围内不涉及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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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历史地段、地下文物埋藏区、

红色革命遗址、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地名文化遗产以及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

二、改造意愿及补偿安置情况

（一）改造意愿情况

改造项目涉及 1个权利主体，为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沙涌社

区上亨田股份经济合作社。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人民政府已按照法律法规及佛山市

“三旧”改造政策规定，就改造范围、土地现状、改造主体及拟

改造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及标准等事项充分征求原权利人的意见，

并经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沙涌社区上亨田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代

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代表同意。

（二）补偿安置情况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人民政府已组织制定补偿安置方案，具

体补偿安置方案如下：

1.原权利人征地补偿。

本项目为拆除重建类旧厂房改造项目，原土地用途为工业用

地，不涉及旧城镇和旧村居，因此不涉及人口安置。

本项目地块“工改居”（面积为 4.8900 公顷）部分在完成

地上建（构）筑物拆迁和土地平整后，拟采用挂账收储方式由佛

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收回土地后以公开招拍挂的方式进行出让，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沙涌社区上亨田股份经济合作社通过享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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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让收益补偿分配政策方式获得货币补偿，获得土地出让收益

补偿后采取货币补偿方式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进行补偿

安置，在地块收储前不需政府进行实际补偿，不安排留用地和不

办理社保审核；按照政策要求，本项目地块中 1.0238公顷是本项

目需要无偿移交公益性用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办理“集转

国”手续后，在主体地块供地前无偿移交政府收储，政府不需实

际补偿、不安排留用地和不办理社保审核；1.6943公顷为承担项

目工改居用地联动改造的无偿公益性用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办理“集转国”手续后，在主体地块供地前无偿移交政府收储，

政府不需实际补偿、不安排留用地和不办理社保审核。

2.地上建（构）筑物的补偿。

根据 2022年 3月 21日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沙涌社区上亨田

股份经济合作社与佛山市南海旭祁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前

期整理协议》，明确采取货币补偿方式对地上建（构）筑物及租

户进行补偿，被征拆的地上建（构）筑物的补偿标准依据《土地

前期整理协议》约定执行。

（三）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

改造地块涉及征收土地 7.6081 公顷，已按规定开展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根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此项目由评估责任主

体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人民政府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评

估，评估结论为实施整体风险等级低风险，定性为一般评估，建

议准予实施。主要存在以下风险：1.信息公开力度不足导致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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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不理解；2.个别村民对土地出让收益存在较高期待，不满

意土地出让收益（征地补偿款数额）及形式，因而对项目不支持。

其中针对风险点 1的化解措施主要为拓展宣传渠道，进行多渠道

多种信息的宣传，使土地权属人了解项目改造的相关信息，加强

知情权理解度；针对风险点 2的化解措施主要为加强对政策文件

的解读，合理引导村民对项目的心理预期，使村民了解项目建设

的背景和意义，正确看待项目的环境、安全风险，避免群众因对

项目缺乏了解而受到个别群众的煽动，其次，及时收集村民意见，

建立畅通的沟通反馈机制。目前已采取一系列风险化解措施，在

一定程度上会起到降低风险及消除社会风险的效果。风险防范及

化解的责任主体为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人民政府，协助单位为里

水镇综治维稳办公室。

三、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

（一）改造主体

该改造项目属于全面改造类型，拟采取村企合作改造模式实

施改造，由南海区里水镇沙涌社区上亨田股份经济合作社及其通

过公开招标方式选取的土地前期整合作方合作改造，在完成地上

建（构）筑物拆除和土地平整后，其中“工改居”地块（4.8900

公顷）拟通过挂账收储方式由政府收回土地公开出让后由竞得人

对项目地块进行开发建设；部分“工改公”地块（2.7181公顷）

在办理“集转国”用地手续后，在“工改居”地块收储时由原土

地权属人无偿移交政府收储，由政府或出让方案约定主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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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完成建设后无偿移交政府；“工改商”地块（0.9118公顷）、

“工改工”地块（2.9479公顷）及部分“工改公”地块（2.7309

公顷）保留集体性质由村集体自行开发建设。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沙涌社区上亨田股份经济合作社于

2022年 3 月 10 日通过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公共资源交易所公开

选取佛山市南海旭祁贸易有限公司为项目土地前期整理方。2022

年 3月 21日，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沙涌社区上亨田股份经济合作

社与佛山市南海旭祁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土地前期整理协议》，

且该协议已于 2021年 12月 30日经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沙涌社区

上亨田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成员大会表决同意通过。

（二）拟改造情况

本项目“工改工”部分拟由南海区里水镇沙涌社区上亨田

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改造主体自行实施全面改造。其中，拆除重

建用地 2.9479公顷，拆除建（构）筑物面积 30549.98平方米，

新建工业用地建筑 88436.85平方米，用于一类工业用地（2.9479

公顷，保留集体性质由村集体开发建设），容积率为 3.0。

本项目“工改居”“工改商”“工改公”部分拟由佛山市

市南海区里水镇沙涌社区上亨田股份经济合作社经济社作为改造

主体与其通过公开方式选取的土地前期整理合作方合作实施全面

改造。其中，拆除重建用地 11.2508公顷，拆除建（构）筑物面

积 46878.70平方米，新建建筑面积 154776.25平方米。新建居住

建筑面积约 122249.35平方米，用于二类居住用地（4.890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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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率为 2.5；新建中小学建筑面积约 5173.92平方米，用于中

小学用地（0.2587公顷），容积率为 2.0；新建商业建筑面积约

27352.98平方米，用于商业用地（0.9118公顷，保留集体性质由

村开发建设），容积率为 3.0；新建公园绿地 2.5761公顷（其中

2.2935公顷公园绿地保留集体性质，0.2826公顷公园绿地转为国

有用地）；新建城市道路用地 2.6142公顷（以最终规划设计条件

为准）。

改造项目不涉及实施生态修复和土地复垦用地。

（详见附图 4-1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用地实施规划

图、附表 4-2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用地实施情况一览表）

本项目移交公益性用地 1.0238公顷，配建公共设施 8590平

方米，包括文化活动室、幼儿园、警务室、社区居委会、物业管

理用房、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托老所、农贸市场（以

最终规划设计条件为准）。

（三）公益性用地情况

本项目属于“工改居”“工改商”“工改公”与“工改

工”的混合改造类项目。根据所属已批控规，人均绿地达到 15.29

平方米/人，依据佛府办〔2020〕17 号文件规定及已批复的单元

计划，改造项目无偿移交公益性用地比例按 15%执行。

本项目共 14.1987公顷，涉及“工改商”“工改居”的净用

地面积合计 5.8018公顷，因此需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面积为：

5.8018×15%/85%=1.0238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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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已批控规，改造项目范围内公益性用地面积共 5.4490

公顷（包括公园绿地 2.5761公顷，城市道路用地 2.6142公顷，

中小学用地 0.2587公顷）。本项目公益性用地由原土地权属人佛

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沙涌社区上亨田股份经济合作社提供。

其中：1.0238公顷公益性用地为本项目按政策无偿移交的公

益性用地（包括公园绿地 0.2826公顷、城市道路用地 0.7412公

顷），该部分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在办理“集转国”手续后，

在“工改居”地块收储时由原土地权属人无偿移交政府收储，由

政府或出让方案约定主体建设，并在完成建设后无偿移交政府。

3.9120 公顷公益性用地（包括公园绿地 2.2177公顷、城市

道路用地 1.4356公顷、中小学用地 0.2587公顷）用于承担改造

项目“工改居”用地的联动改造任务。折合可承担联动改造任务

4.8900公顷。该部分公益性用地中，有 1.4356 公顷城市道路用

地、0.2587公顷中小学用地由原土地权属人办理“集转国”手续

后，在“工改居”地块收储时由原土地权属人无偿移交政府收

储，由政府或出让方案约定主体建设，并在完成建设后无偿移交

政府。项目范围内联动改造公益性用地有 2.2177公顷用地（公园

绿地）由《土地前期整理协议》确定的土地前期整理合作方实施

建设，保留集体建设用地性质，并与政府签订相关协议，无偿交

由镇政府托管，作为公益性用地使用。

0.5132 公顷公益性用地为项目内其它公益性用地，其中有

0.0758公顷为公园绿地，0.4374公顷为城市道路用地，待项目外



— 16 —

周边基础设施实施时一并建设。

（公益性用地方案最终以镇街审核为准；详见附图 5-1里水

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公益性用地示意图、附表 5-2里水镇下

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公益性用地及设施一览表）

（四）联动改造情况

根据南府办〔2019〕9号文和南府办〔2021〕24号，在同一

行政村范围内，集体土地“工改居”项目可与“工改工”（1:1）、

“工改公”（1:0.8）、“工改农”（1:0.5）、“工改商”（1:1.5）

项目实施联动改造。

本项目范围内工改二类居住用地面积为 4.8900 公顷，按政

策需要承担联动改造任务面积为 4.8900公顷。本项目拟采取“工

改公”途径实施。

在项目范围内可联动的“工改公”面积 3.9120 公顷（包括

公园绿地 2.2177公顷、城市道路用地 1.4356公顷，中小学用地

0.2587公顷），折算联动改造任务面积为 4.8900 公顷。项目范

围内联动改造公益性用地中有 1.6943 公顷用地（城市道路用地

1.4356公顷、中小学用地 0.2587公顷）办理“集转国”手续后

无偿移交政府收储，拟由政府或出让方案约定主体分期建设。项

目范围内联动改造公益性用地有 2.2177公顷用地（公园绿地）由

《土地前期整理协议》确定的土地前期整理合作方实施建设，保

留集体建设用地性质，并与政府签订相关协议，无偿交由镇政府

托管，作为公益性用地使用。以上共实施联动改造面积 3.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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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折算联动改造任务面积 4.8900公顷，符合本项目联动改造

任务要求。

在供地前，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沙涌社区上亨田股份经济合

作社和佛山市南海区旭祁贸易有限公司必须与佛山市南海区里水

镇人民政府签订《联动地块改造协议》，并按协议实施联动改造。

（以实际签订的联动改造协议为准）

（详见附图 6-1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联动改造示意

图、附表 6-2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联动改造计划一览表）

四、需办理的规划及用地手续

（一）改造项目范围控规已法定，不涉及需办理的规划

手续。

（二）改造项目范围内 2.1622 公顷用地正在办理“总登

记”确权手续，7.6081公顷用地办理旧村庄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

有建设用地手续。上述用地完善转用、征收手续后，其中的 7.6081

公顷用地拟采用公开出让方式供地。具体以实际批复的面积为准。

五、资金筹措

除“工改工”地块的项目改造成本约 3亿元，则拟投入总改

造资金约 3亿元（以实际投入资金为准），拟筹措资金方式包括

自有资金及银行借贷两种方式。“工改工”地块改造成本约 1.5

亿元，拟筹措资金方式为自有资金。

土地整理期为两年（根据原土地权属人与土地前期整理合作

方签订的《土地前期整理协议》，可根据实际情况再申请延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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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除“工改工”地块外拟投入土地整理资金约 1.87 亿元；

“工改工”地块土地前期整理费用拟投入资金约 8408 万元（以

实际投资金额为准）。

六、开发时序

（一）土地整理周期

自 2022年 3月 21日签订《土地前期整理协议》之日起两年

内（根据协议可根据实际情况再申请延期一年），需完成改造项

目地块的土地前期整理工作。

（二）项目开发周期

项目开发周期为 8年，拟分二期开发，具体开发时间以实际

供地时间为准，可作动态调整。

1.第一期开发时间为 2023 年至 2026 年，开发面积 9.8258

公顷，主要实施商品住宅、公益性设施建设。其中，二类居住用

地 4.8900公顷，中小学用地 0.2587公顷，公园绿地 2.5003公顷，

城市道路用地 2.1768公顷。

第一期共实施建设 4.9358 公顷公益性用地（包括中小学用

地 0.2587 公顷、公园绿地 2.5003 公顷、城市道路用地 2.1768

公顷），占改造项目公益性用地总面积的 90.58%。

第一期公益性用地中，无偿移交公益性用地面积为 1.0238

公顷（包括公园绿地 0.2826公顷、城市道路用地 0.7412公顷），

占改造项目按政策需无偿移交公益性用地总面积的 100%；承担联

动改造的公益性用地面积为 3.9120公顷（包括中小学用地 0.2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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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城市道路用地 1.4356公顷、公园绿地 2.2177公顷），折

算联动改造任务面积 4.8900公顷，完成改造项目折算总联动改造

任务比例 100%。

第一期需实施配建的公共设施建筑面积不少于 4890平方米，

配建公共设施均按照最终批复的规划条件执行。

2.第二期开发时间为 2027 年至 2030 年，开发面积 4.3729

公顷，主要实施新型产业、商业物业。其中一类工业用地 2.9479

公顷、商业用地 0.9118公顷、公园绿地 0.0758公顷、城市道路

用地 0.4374公顷，第二期共实施建设 0.5132公顷公益性用地，

占改造项目公益性用地总面积的 9.42%。

由于第一期已提供无偿移交公益性用地，已完成联动改造任

务，因此第二期无需再提供无偿移交公益性用地，无需再承担联

动改造任务。

第二期需实施配建的公共设施建筑面积不少于 3700平方米，

配建公共设施均按照规划条件执行。

七、实施监督

本项目在改造方案批复三个月内签订项目监管协议，项目监

管责任主体为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人民政府。里水镇下亨田片区

上亨田地块改造主体承诺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及“三旧”改造相

关政策、经批准的改造方案及签订的监管协议要求实施改造，履

行相应的义务和责任，按期完成建筑物拆除及用地手续，按要求

提供公益性用地；改造方案批复印发之日起，三年内办理完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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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手续；在供地前，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沙涌社区上亨田股份经

济合作社和佛山市南海区旭祁贸易有限公司必须与佛山市南海区

里水镇人民政府签订《联动地块改造协议》，并按协议实施联动

改造；改造主体应自行处理改造项目范围内的经济关系，按与原

权利人签订的协议落实拆迁补偿，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确保在

改造过程中以及改造之后不产生权属纠纷。

八、附图

（一）附图 1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范围界线图

（二）附图 2 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范围界线调整示

意图

（三）附图 3-1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建设拟征（占）

用土地权属情况及完善历史用地手续分析图

（四）附表 3-2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

土地权属明细表

（五）附图 4-1 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用地实施规

划图

（六）附表 4-2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用地实施情况

一览表

（七）附图 5-1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公益性用地示

意图

（八）附表 5-2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公益性用地及

设施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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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图 6-1 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联动改造示

意图

（十）附表 6-2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联动改造计划

一览表

（十一）附图 6-2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联动改造示

意图（2022年影像图）

（十二）附图 7 里水镇下亨田片区上亨田地块用地红线图

（地块编号：SJXM44060500802844、业务编号 20230324000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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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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